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

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，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致，应以本部分

的约定为准。 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应； 与前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

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。

条款号 约定内容

技术成果的归属为甲方。 由此产生的收益的分成办法由甲方确定。
2.3.2

付款方式： (以合同书中双方约定为准) ;2.5

双方通过协商在7 日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，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， 合同
2.11.3

终止。

2.11.
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， 在 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； 事故发

4
生后3天内，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另一方。

合同份数： 一式伍份。 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

2.18.1 工程完工验收合格支付97%，质保期结束支付剩余3%。

2.18.2 质量保证时间为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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